
譚北周 
京錦 

相樓湖

鄭均非 
振昌厚 
禮號鈿

馮 黃 
各雙
五得績 
毛
梁蘇

慶宜 

何嚮 

就 情

八

，麥 李 劉

松漢福

鄰 陳 
以荏

上强旺
每
五森李

發 
星 

梁 
廷 
袞 

黄

7弋饕刈*晶上，

(

號六十月七年入拾國艮^■1績

湯
龍 
陳*
駒
何
安 
廣
新
俱
樂
部 
以
上
年
宴
兀

上
」

5
1
d

本
公
司
所
出
之 

國
貨
毛
筆
儉
選 

取
上
券
材
料
用 

科
學
方
法
製
造 

包
好
寫
耐
用
美 

麗
非
常
永
無
漏 

題
之
患
倘
遇
筆 

頤
損
壊
時 

nT另 

配
有
用
法
指
南 

表
詳
細
説
明
現 

暫
減
特
價
m

枝 

沽
銀 
二
兀
七
五 

也
庄
均
有
出
售 

狼
毛
筆
咀
每
個 

貳
弔

坤
完
全
國
貨

馳
一

衆
不
同 

不
毛
魅
唐
洋
箋
紙

■
一 
♦

限
筆
谁
均
皆
合
用

公

發
行
相
宜
外
埠
光
一

自
理

司
加
拿
大
總
經
理
處 
般
鶴
珍
金
舖 

Q
uong

 

C
bin

鄭
尙
謳 
吳
汝
康 
梁
九
如 
鄭
尙
深 
鄭 
福 
鄭
正
柴 

一鄭
厚
接 
曹
倫
細 
甘
蟾
 
郎
如
信 
郎
奇
松 
娜
忠
柱 

•鄭 
石
鄭
來
馮
木
 
鄭
金
林 

各
貳
毛
五. 

十
八
年
陳
近
南
先
師
賢
前
至
六
月
香
油
列 

丁
秀
珍
女
士
貳
元
五 
鄭
厚
細
貳
元 
盧
金
隱
一
元
二
五 

伍
錦 
一 元
二
五 
馮
軫
章 
V

 兀
二
五 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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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悅
黃
詳
 
劉
維
淦 
鄭
潮
慶 
馮
昌
波 
鄭
宗
女 

周
顯
裕 
鄭
澤
鴻
，陳
象
丁 
胡 
祥
曾
 
啟 
繆
記
 

Bi

尙
端 
武 
壬 
鄭
業
記 
馮
昌
根 
何
燕
梅 
鄭
鎏
國 

鄭
尙
淸 

各
二
毛
五

，

喊
線
"
矢
麽
〕人
。
六
九

彩◎
幽
毒

哀
敗
者
堂
弟
伍
福
朱
不
幸
在
錦
布
碌
鳩
染
病
逝
1

 惟
是
身
後
新 

條
葬
費
無
着
幸
蒙
悠
姓
兄
弟
與
境
中
僑
桦
及
致
公
堂
昆
t

^

一 

相
助
已
於
七
月
拾
二
日
安
葬
歸
出
幷
蒙
惠
贈
素
車
花
圈
馨»
 

M

高
義
隆
情
歿
存
掏
感
饉
此
哀
謝 

"
屋 

"

治
喪
人
見
邑
伽
晃
臣
哀
謝
厶
会

吸
次
减
價
議
看
「 ••**:/

蠹

 

継

月 
，
由

▼ aAtl^

公
堂
十
凡
年 i
w
  

s

• 
月
份
香
油
名
列

陳
創
國
貳
元 
盧
齊
長 
岑
崇
照 ̂

^
 
高
萬
安 
每
二
尤
M

 

馮
昌
景 
赧
炳
康 
鄭
瑞
堯 
劉
維
淦 
馮
續
舉 
岑
振
煖 

鄭
俏
潮 
周
家
誠 
黃
南
 
鄕
俏
橋 
鄭
丁
酉
，黄
舜 »
 

曾
福
安 

每
二
兀

皆
湖
 
鄭
月
子 
第
才
 
郎
厚
細 
黃
罐
 
均
昌
號 

北
京
樓 
會
和
興
號 
袁
榮 
非
呈
 
尊
•
記 
胡
維
利 

袁
棄
華 
鄭
命
 
鄭
忠
他 
伍
錦
 
鄭
倘
塀 
^
^

一 

鍾 
喜 

各
五
毛

号◎
2
一
埠
致
公
堂
鳴
謝
漢
壽
亭
侯 
一 二

倍

寶
趣
經
費 

廣
順
隆
一
元 
衢
部
 I

元 

元 
盛 
葉
崇
義 
李
道
錫 

李 
想 
廖
敗
烈 
廖 
健 

李
天
立
黃
鉅
，榮 
榮 

養
謀
三
毛 
梁
補
三
毛
五 

李
來
百 
孚
常
早 
季
常
本 

：

丨
； 

關 
滿 
羅
子
禎 
李
來
仟 
羅
星
全 
胡 
裕'
部
位
， 

黃
世
滋 
江 
灶 
•余
約
和 
蔡 
晃 
吳
錦
昌 
蔡
卷

劉
用
賢 
雷
維
石 
馮
木
維 
譚
煜
，黃
求
黃
南
 

方 
平
雷
福
 
仇
洪
孚 
蔣
宇
 
李
奕
仍 
黃
爱

1

一

饒
時
舫 
吴
泉
柏 
梁
永
發 
黃
敦
禮 
鶴
溥
 
宋
順
避
丛 

李
成
掌 
李
聲
諒 
余
和
鳴 
宋
英
鉅 
宋
昭
海 
朱
羣
魂
」 

李
聖
燕 
李
業
鴻 
司
徒
懿
堯 
馮
炳 
媽
沃
 
着
養
，遊 

廖
崇
滄 
廖
勳
培 
廖
社
儀 
余
毓
運 
黃
邦
明
，.陳
注
二
 

陳 
寬 
梁
灼
南
曹
翔
燕
新
錦
和 
葉
文
舞
*

9

|

«:"
 

^
^
_
^
^
_
^
^
_
^
^
^
^
^
^
,

「"

一- 

位
朝
樞
向
美
請
求
：
：
美
當
局
亦
有 

「 

此
意
：
：
冀
免
華
埠
起
殺
風 

宀三
藩
市
厂
五
日
電
。。副
領
事
高
英
之
妻
由
中
國 

『同
抵
此
間
。。被
關
吏
在
其
行
李
搜
獲
鴉
片
烟
二 

一
千
二
百
九
十
九
罐
及
其
他
違
禁
品
。
統
値
美
金 

一
約
五
十
萬
元
。r
她
與
其
夫
麻
領
署
主
事
孫
垣
現 

一一均就逮 
。大
兼
官
定
明
日W

^

理
是
案; 

一te美
京
伍■

公
使
現
電
令
本
處
中
華
總
領
事 

『龔
安
慶
？
遣
高
英
孫
城
兩
人
囘
國
。9
此
舉
適
與 

書
當
局
之
控
以
贊
士
證
例
符
合
、。因
是
例
規 

一S
以
M

出
境
爲
懲
罰
也
。。如
調
其
歸
國
。。則
二 

一
鬻
之
華
匿
堂
寻
免/
而
中
美
兩
國
政
府
亦 

「可
省
却
煩
難
手
續
。"
地
方
檢
事
官
令
繙
譯
從
高 

一
妻
行
裝
富
之
文
書
。。株
連
華
人
多
名
。。高
等 

一
籍
後.。
華
匾
異
常
注
目
一
。所
難
者
是
尋 
一
繙 

一禅員自。如
其
協
助
究
飾
被
吿
。。則
必
激
起
堂
號 

一才怒。。而
殺
風
或
緣
是
而
勃
發
。。不
可
遏
抑
。。 

一
篇
免
除
此
硬
悪
象
計
。。故
以
下
令
召
囘
爲
最
平 

「»

6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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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1日
電
。。當
局
農
美
京
司
法
長
鶏 

1

眼
暮
亲
謂
高
英
夫
婦
運
烟
案
現
未
可
進
行 

»

e

*

須
待
司
法
部
决
定
。。井
表
示
高
英
三
人 

就
要
轉
交
中
政
府
按
照
華
律
鞫
訊
定
識
。 

一手<H
E

日
上
午
十
一 
時
X

副
承
法
吏
持
有
拿

棄。0
  

$

 到中國領館。。擬將領館主事孫垣拘 

!|朱

醬時孫 s
 以事出倉卒.。故暫行催9。 

18 零兩群半鐘 ，孫垣乃與其律師古痕。。 

5
*

到合衆國衙槃員委正士之前自首。0隨卽 

» 保礫   
® 兀。。保釋候審。。現此案定於於七 

一算热平下三點鐘昭在合衆國衙委員處過堂 

一leycw

瓜菜商會淸遊預聞.

8181   
»

行請答咨以量 

卷集全體會員在會所開會

»**
羅漕事第3其期决定本月廿八日 

磯»蜘
1

8

  

«

目舉定各科職員分靠理砲 

*«
豪妻 «
胞駕臨温惟地曲現未擇定 

^
^
^
^
^
広
户
丁

— 

8

|

^

^

8

^

^

龍径眞開雄東亜％載

▼
◎
盒
鳴
謝 

敗
者
弟
因
年
老
力
弱
疾
病
叢

客
囊
空
歸
費
触
着
茲
幸

蒙 
衾
巴
崙
公
堂
昆
仲
金
紫
堂
兄
弟
垂
憐
函
請
洪
門
總
辦
事
處
一 

暨
金
紫
總
堂
發
部
勤
捐
蒙 
各
埠
昆
仲
親
朋
大
幾
慈
心
解<
樂一 

助
厚
集
舟
曹
準
七
月
拾
六
號
附
搭
e.烟
通
輪
船
囘
國
感
荷
諸
君
一 

之
隆
情
摩
誼
銘
之
五
中
船
期
已
迫
不
遑
親
到
叩
別
殊
抱
懒
仄
謹
一

此
登
報
藉
鳴
謝
忱

襄
巴
崙
弟
馬
毓
興
叩

蟹◎
為
舖
位
一

廣
吿

啟
者
本
公
司
現
有
舖
位 
一 間
住
本
琼
片
打
街
柬
門
牌 
一 百
二
拾

號
至 
一 百
二
拾
三
號
之
二
閣 
一
招
人
投
充
承
租
茲
定
於
七

月
廿 
一 號
卽
星
期
日 
午
後
三
點
半
鐘
在
黃
江
夏
總
堂
執
行
開 

圖
投
充
租
價
各
界
僑
桦
有
意
批
賃
此
舖
位
者
希
爲
依
時
賁
臨
投 

闘
無
任
歔
迎
欲
知
詳
細
條
件
請
到
黃
江
夏
總
堂
本
公
If) 辦
事
處

哥
閱
爲
盼 

中
華
民
國
拾
八
年
七
月
卜
一
H

黄
江
夏
堂
實
飽

司
敗

▼
◎
备
訪
尋
舍
姪

舍
姪
陳
南
添
台
山
上
閣
大
安
村
人
向
居
卑
詩
省
謀
生
近
數
年
來 

踪
跡
杳
然
如
有SI

方
君
千
遠
近
親
朋
知
得
南
添
下
落
懇
賜
字
報 

及
感
德
靡
旣
抑
或
南
添
姪
見
此
吿
白
亦
卽
來
信
通
知
爲
W

融 

邮

翩

C
hin

 
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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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十
八
年
七
月
六
號"

陳
孟
續
敗

▼
◎
&

檯
位
出
投

啟
者
本
堂
樓
下
有
檯
位
四
强
招
人
投
充
準
於
七
月
什
八
號
禮
拜 

日
下
午
三
點
鐘
在
本
堂
當
衆
開
W

以
價
高
者
得
凡
僑
胞
有
志
期 

業
者
請
早
到
本
堂
閱
悉
章
程
备
投
充
爲
盼

一 

六
月
廿
八
號
錦
碌
致
公
堂
啟

一
對
中
俄
爭
執
之
態
度•• 

" 
主
張
窗
摄
盟
會
處
分 

一
倫
誉
五
日
電.。。英
衆
議
院
是
日
有
人
質
問
外 

一
相
亨
得
晶
氏
。。對
於
中
東
路
風
潮
持
何
態
度
。。

I:

亨
氏
答
云:
政
府
已
接
到
正
式
報
吿
。。將考盧一 

請
蘇
俄
政
府
將
中
俄
爭
執
之
哈
爾
濱
事
件
。。提 

交
國

—
盟
會
處
分
。。刻
下
政
府
尙
未
接
畐 

一于蘇®
致
哀
的
美
敦
書
與
中
國
之
消
息
。。祇
採 

一
集
報
皆
出
之
報
吿
耳

一■M
^

判.

約 

一 

以
互
相
平
等
待
遇
爲
基
礎 

「倫
敦
十
五
日
電
，"
聞
中
英
兩
政
府
間
刻
正
進
行 

一
談
判
。。謀
到
底
以
互
相
平
等
待
遇
爲
基
礎
t

協 

一
定
一
通
商
條
約
1

此
談
判
之
開
。。係
應
中
政
府 

一
之
請
求
，"
囘
憶
上
數
日
。"
日
本
東
京
新
內
閣
正 

一
式
直
言
决
不
仿
傲
前
任
內
閣
之
矍
方
針
。
轉 

一
謀
設
各
法
以
養
成
中
國
人
民
有
民
主■

想
。 

一
英
風
現
與
華
談
判)
。係
緊
隨
該
宣
言
書
之
後
。r 

•
高
廖
孫
或
撥
囘
中

1
、

^
^
^
^
B
E

有
貨
物
萬
啓 

頤
起
卸
下
m

。"
中
有
八
千
順
乃
在
本
港
碼
失
人
萬•兀。。布
倫
罐
林
木
公
司
之
火
曾
繼
之

90 

損
失
數
拾
萬
元
。。至
上
星
期
六
。。該
埠
三
角
化 

學
公
司
工
塲
被
熾
。。損
失
數
約
百
廿
五
萬
元
f
 

今
博
覽
會
之
災
已
屬
二
埠
是
年
大
火
警
第
四
次 

矣
。。◎

排
亞
西
人
論
中
國
收
囘
北
滿
鉄
蹈 

主
族
颦
之
貪
墨
堅
尼
氏
。，前
日
著
有
論
文
刊 

登
省
報
二
識
彈
中
國
此
次
由
俄
人
手
奪
囘
北
滿 

鉄
路
。。伊
謂
該
路
長
千
零
七
拾
三
英
里
。
爲
俄 

人
用
款
三
百
五
拾
为
盧
布3

即
百
七
拾
发
金 

」兀
築
成
C
 

開
始
建
築
期
爲 
一 八
九
七
年
：
當
日 

淸
俄
兩
政
府
訂
約
？
准
俄
人
築
造
該
路
。
故
該 

路
管
理
權
應
歸
俄
人
所
有"
且
悵
作
霖
生
時
曾

C

。

同
日
盛
烟
通
輪
普
魯
一

東
抵
埔 

0U

載
有
普
通
貨
物
千
順
。。生
絲
祐
多)C

須
用
九
卡 

分
載
赴
紐
約
。，另
搭
客
百
六
十
八
名

0

增
抽
地
稅

今
年
市
廳
所
定
本
市
地
税
率
較
諸
前
兩
年
爲
高 

C0致
各
業
主
均
噴
有
煩
言 
查
壹
九
貳
七
年
之 

地
稅
率
。。每
千
元
爲
廿
一
元
六
卜
六
零
十
分
之 

一六仙，二
九
貳
八
年
毎
千
元
增
至
卅
四
元
四
拾 

四
零
拾
分
之
四
仙
；
迨
至
今
年
。
每
千
元
忽
起 

一至四拾 
元
六
十
六
零
上
分
之
六
仙
。。此
爲
普 

通
稅
率
：
非
止
施
於
華
日
區
內
之
地
。。所
有
市 

內
之
地
均
一 
律
照
此
徵
收"
。白
人
業
主
間
有
向 

普
當
局
抗
議
者
。。惟
皆
無
効
而
罷
。。 

女
度
規
定
，。凡
於
本
年
人
月
三
號
或
於
該
日 

之
前
繳
納
是
年
地
稅
者
、。每
一
兀
可
少
納
拾
仙

vlo 

一
若
於
九
月
三
號
或
該
日
以
前■

者"
。毎
元
可

與
蘇
俄
訂
約
將
該
一

，俄
合
辦
：
自
張
氏

被
戕
後
其
子
學
良
爲
南
京
派
人
所
誘
、。東=
一省 

遂
隸
屬
南
京
政
府
。
致
有
此
次
奪
路
之
舉
，
余 

料
此
事
雖
不
致
申
俄
開
釁"
。然
馮
玉
祥
因
此
將 

得
俄
國
助
力
？
復
爲
北
京
之
狄
克
推
老
：
又
此 

事
與
日
本
狠
有
關
係 
旅
東
三
省
之
外
人 
願
見 

該
路
歸
日
本
管
理 

華
人
不
善
管
珅
鐵
路 
八。 

呑

単

一

薪

眉

，減
收
七
個
半
一 

一
繳
納
者:
每一 

0
日本一

若
至
拾
月
三
號
或
O

H

以
前 

減
收
五
仙
耳
。。

將
抵
埔

八
月
上
旬
，
將
有
日
本
練
習
艦
淺
間
與
磐
手
號 

兩
艘
；
載
有
日
本
海
軍
士
官
生
多
名
來
遊
本
市 

no 

刻
下
駐
本
市
福
間
領
事:
已
開
始
籌
備
軟
迎 

禮
節
。"
市
廳
當
局
亦
擬
屆
畤
擇
定
壹
日
大
排
筵 

一
議
招
待
該
兩
艦
士
官
。
惜
該
兩
艦
僅
灣
泊
本
港 

一二日。C

卽
將
駛
離
別
處:
且
其
抵
埔
期
爲
星
蝴 

人.。。翌
日
又
値
星
期
2

市
例
規
足
不
得
公
献
遊 

客
。，故
普
公
謙
之
舉
遂
作
罷
論
。。

◎
强
姦
案
犯
保
單
之
重
。

年
十
九
之
麥
當
奴
氏
。
本
年
五
月
三
十
日
。。在 

一
二
埠
附
近
靄
奥
稿
匾
强
姦
西
女
某
氏
。
致
被
控 

一於案。。旋
於
六
月
八
號
在
二
埠
區
小
衙
豫
審
後 

J

。即
由
官
將
案
申
詳
二
埠
巡
廻
衙
訊
判
C

。惟
該 

一
巡
廻
衙
須
待
至
十
月
方
開
庭
？
是
此
時
該
犯
須
一 

座
空
監
候
訊
。。被
吿
不
願
。。屢
命
律
師
禀
請
大 

一
循
法
官
准
其
具
保
釋
出
候
訊
。。惟
法
庭
對
於
此 

一案。C

諸
多
留
難:
似
有
不
准
其
保
釋
意
。。延
至 

一昨日，。法
官
麥
當
努
始
准
之
具
貳
萬
五
千
元
之 

一
保
單
釋
出
。。該
保
單
須
用
兩
殷
實
市
民
簽
名
。。 

一
每
人
須
担
任
保
金
萬
貳
千
力
百
元.
。

- 

0

匪
徒
僞
造
円
票
領
彩
齋 

布
力
考
士
1

玉
日
消
息
。。本
處
跑
馬
塲
內
。。連 

日
賭
博
賽
馬
。。上
星
期
六
日
。。竟
有
少
年
西
匪 

三
名
。。僞
造
馬
票
入
塲
內
領
彩
銀"
。由
塲
中
執 

一
事
查
悉
。。遂
通
報
警
差
當
時
擒
獲
一 
座
。。控
押 

一
於
本
處
警
署
。。餘
兩
匪
在
逃
未
獲
。。延
至
今
日 

一。。該
兩
匪
在
溫
哥
華
爲
警
吏
緝
獲
，。押
解
囘
本 

處
警
局
。。連
同
上
述
之
匪
一
名
。。不
日
由
法
庭 

一訊辦。。
◎
消
防
隊
救
二
埠
火
警
得
獎 

三
埠
博
覽
會
亭
前
日
報
有
火
警
二
火
由
農
業
賽 

一
品
塲
越
、。延
及
別
塲
。。致
該
會
亭
全
座
被
燉

00 

一
損
失
約
達
四
十
萬
元
。。聞
購
有
保
險
祇
拾
萬
元 

左
右
。。將
來
由
保
險
公
司
賠
償
後
C

，

其
損
失
實 

數
仍
在
卅
萬
元
外
云
。。是
以
今
年
該
埠
博
覽
會 

或
須
延
期
。。當
火
起
時)
。二
埠
消
防
隊
員
全
數 

一
發
出
力
灌
救
。。惟
因
水
力
不
败
？
致
不
克
當
塲 

一
將
火
撲
滅
一。迨
本
市
消
防
聲
報
。。始
派
員
員 

到
塲
協
力
將
火
撲
滅
。。二
毎
富
因
此
頒
饕 

一
金
五
百
元
奨
賞
本
市
消
防
廳
員
。。査
該
埠
近
數 

月
來
因
祝
融
氏
之
光
顧
。。損
失
數
白
餘
萬
元
，。 

E

是
年
初
次
大
火
警
爲
該
埠
之
麥
布
拉
小
學
，三
損

■
城
埠
中
華
會
舘
通
吿
照
錄 

域
函
云
。
本
埠
屋
比
地
方
華
人
公
共
墳
塲
先
友 

基
地
。
歷
來
照
章
循
序
施
用
無
異
。C

近
竟
有
等 

殯
整
先
友
，
擅
自
向
看
護
墳
塲
工
人
屋
邊
高
亢 

地
段:
任
意
闢
用
二
希
圖
便
利
。。有
達
定
章
。c  

茲
經
中
華
會
舘
議
决
糾
正
規
則
如
次•
。 

㊀
凡
有
殖
基
先
友
用
循
序
地
穴
者"
。按
照
舊
章 

繳
納
地
銀
十
元
匕
不
加
分
文
。。

㊀
凡
有
殯
基
凭
友
用
在
看
護
墳
塲
屋
邊
高
亢
M

 

段
開
闢
新
穴
者
一
加
敗
地
銀
十
元
。。連
同
照
章 

地
價
銀
十
元
。"
合
共
繳
納
二
十
元
。。該
開
穴
者 

不
得
向
事
主
索
取
工
用"
。由
會
舘
支
給
特
別
費 

二兀。。

㊀
坎
塲
內
每
年
料
理
殯#1

先
友
地
穴
外
。。又
墨 

潤
先
友
碑
號
及
割
草
潔
淨 照
料
圍
勒
「竹
頭
」。。 

一 切
工
作
。。均
由
看
讃
墳
塲
人
常
川
護
理
。。 

㊀
凡
上
列
各
規
則
。9
自
公
佈
日
施
行
。。中
華
民 

國
十
八
年
七
月
十
四
日
中
華
會
舘
公
佈
。。 

■
華
人
任
檀
山
副
警
長 

檀
香
山
七
月
四
日
函
。
閣
羅
副
警
長
巴
希
；
於 

上
月
底
辭
職
。
昨
日
警
長
古
厘
臣
宣
布
。。巴
希 

一退職。。現
在
舉
用
華
人
黃
堂
充
當
副
警
艮
之
職 

一。。以
繼
巴
希
之
任
？
查
黃
堂
在
雷
當
警
員
已 

一多年。，最
爲
老
成
之
人
。。且
我
中
國
人
在
檀
0
 

一
充
當
副
警
長
之
職
。，獨
有
黃
堂
一
人
。，誠
破
天 

荒
之
舉
也
。。

■
鼓
吹
發
展
在
東
亞
之
坎
商
務 

都
朗
杜
十
五
日
電
。。坎
政
府
新
派
駐
日
公
使
瑪 

罅
氏
。。是
日
向
本
處
之
坎
拿
大
俱
樂
部
員
演
說 

云
。余
深
惜
本
國
商
人
不
能
利
用
時
機
向
東
亞 

賤
展
商
業
。去
年
吾
坎
貨
品
輸
進
東
亞
者
，雖
較 

專
多
千
零
四
十
八
萬
三
百
零
九
元
。。但五口人 

若
肯
努
力
。。則
坎
貨
運
銷
東
亜
之
數
必
更
增
多 

。。
一
九
二
七
年
銷
流
於
日
本
之
外
貨.
。共
約
値 

十
萬
萬
元 "
中
有
三
萬
萬
七
千
萬
元
係
輸
自
北 

美
洲
者
：
惟
坎
貨
居
此
數
之
位
置
甚
微)
。僅
三 

千
萬
元
耳
。.，由
此
可
知
吾
坎
商
人
有
發
奮
之
必 

要
非
然
者
則
吾
坎
對
靈
貿
易
、將
見
甫
退
無 

一進云。

，
一

林合曾 
協和齊 
立興添


